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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研商電子競技選手相關事宜第1次會議紀錄、研商電子競技選手相關事宜第2次會

議紀錄(0166831A00_ATTCH1.pdf、0166831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105年11月1日及11月17日召開「研商電子競技

選手培育及獎勵輔導相關事宜」會議紀錄(如附件)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05年11月23日院臺教字第1050184996

號函檢送行政院105年11月17日「研商電子競技選手培育及

獎勵輔導相關事宜」第2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。

二、前揭會議結論略以，電競是智育成分多於體育成分的技藝

表演，為鼓勵電競技藝選手繼續升學，各技專校院辦理四

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之第2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時，得依據

學系特性將電競比賽表現優異之成績列為備審資料項目，

由技專校院自行認定參採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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